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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3013� � � � �证券简称：地铁设计 公告编号：2025-056

广州地铁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中止

审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通知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广州地铁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拟通过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广州地铁集团

有限公司持有的广州地铁工程咨询有限公司100%股权并向不超过35名特定投资者发行股份募集配套

资金（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

公司于2025年9月30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的通知，因公司本次交易申请文

件中记载的财务资料已过有效期，需要补充提交，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审核规

则》的相关规定，深交所对公司本次交易中止审核。

一、中止审核原因

公司本次交易申请文件中标的公司审计报告财务数据基准日为2024年12月31日，相关财务资料的

有效期截止日为2025年9月30日。 由于本次交易申请文件中记载的财务资料已过有效期限，需要补充提

交，深交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审核规则》的相关规定对公司本次交易中止审

核。

二、中止审核对公司本次交易的影响

本次中止审核对公司本次交易不构成实质性影响。 公司将继续推进本次交易事项，全力协调各中介

机构落实财务数据更新及加期审计等相关工作，尽快完成相关工作并及时向深交所申请恢复审核。

本次交易尚需深交所审核通过以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后方可实施。 本次交易能否

取得相关部门的审核或注册，以及最终取得审核或注册的时间均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继续推进相关工

作，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后续公告并注意

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州地铁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10月9日

证券代码：688120� � �证券简称：华海清科 公告编号：2025-066

华海清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2025/8/29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2025年9月17日~2026年9月16日

预计回购金额 5,000万元~10,000万元

回购用途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累计已回购股数 0万股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0%

累计已回购金额 0万元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0元/股~0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华海清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8月28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并

于2025年9月16日召开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

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和超募资金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已发行的部分人民币

普通股（A股），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或用于转换上市公司发行的可转换为股票的公司债券，

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5,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10,000万元（含），回购股份的价格不超过

173.00元/股（含），回购股份的期限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股份回购方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5年8月29日和2025年9月19日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预案》（公告编号：2025-055）和《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5-063）。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

相关规定，公司应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公司回购股份进展

的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25年9月30日，公司暂未实施股份回购，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实施本次回购计划。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

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份事

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华海清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0月10日

证券代码：601619� � �证券简称：嘉泽新能 公告编号：2025-088

债券代码：113039债券简称：嘉泽转债

嘉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结果暨股份变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转股价格：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为2.97元/股

●转股期起止日期：2021年3月1日至2026年8月23日

●转股情况：“嘉泽转债”自2021年3月1日至2025年9月30日期间，累计共有1,012,978,000元“嘉

泽转债” 已转换成公司股票，累计转股数291,764,474股，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股本总额2,074,100,

000股的14.07%。

●未转股可转债情况：截至2025年9月30日，尚未转股的“嘉泽转债” 金额为287,022,000元，占

“嘉泽转债” 发行总量的22.08%。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一）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1512号文核准，公司于2020年8月24日公开发行

了13,000,000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130,000万元，期限为自发行之日起6年。

（二）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0]314号文同意，公司130,000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将

于2020年9月17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嘉泽转债” ，债券代码“113039” 。

（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及《宁夏嘉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

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公司该次发行的“嘉泽转债” 自2021年3月1日起可转换为

本公司股份。

二、“嘉泽转债” 本次转股情况

（一）“嘉泽转债”转股期起止日期：2021年3月1日至2026年8月23日。 “嘉泽转债”自2021年3月1

日至2025年9月30日期间， 累计共有1,012,978,000元“嘉泽转债” 已转换成公司股票， 累计转股数

291,764,474股，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股本总额2,074,100,000股的14.07%。

（二）截至2025年9月30日，尚未转股的“嘉泽转债” 金额为287,022,000元，占“嘉泽转债” 发行总

量的22.08%。

三、股本变动情况

单位：股

股份类别

变动前

（2025年6月30日）

因可转债转股增加的

股份（2025年7月1日

至2025年9月30日）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增加的股份（2025年9

月26日）

变动后

（2025年9月30日）

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

2,434,362,939 205,535 0 2,434,568,474

限售条件流通股/非

流通股--非公开发

行股份

0 0 478,087,649 478,087,649

合 计 2,434,362,939 205,535 478,087,649 2,912,656,123

四、其他

投资者如需了解“嘉泽转债” 的详细发行条款，请查阅公司于2020年8月2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上披露的《宁夏嘉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联系部门：公司证券部

联系电话：0951-5100532

联系传真：0951-5100533

特此公告。

嘉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五年十月十日

证券代码：688217� � � � �证券简称：睿昂基因 公告编号：2025-046

上海睿昂基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并换发营业执照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上海睿昂基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近日完成了法定代表人变更的工商手

续，并取得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 现将相关内容公告如下：

一、关于变更公司法定代表人的情况

公司于2025年9月8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

的议案》和《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选举代理董事长高尚先先生担任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

同时，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代理总经理高尚先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董事长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公司法定代

表人应相应变更为高尚先先生。

二、变更后的工商登记信息情况

本次变更后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如下：

1、公司名称：上海睿昂基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20590029056K

3、类型：股份有限公司（港澳台投资、上市）

4、法定代表人：高尚先

5、注册资本：5,585.5896万元

6、成立日期：2012年2月17日

7、地址：上海市奉贤区金海公路6055号3幢

8、经营范围：生物科技、医药科技、医疗设备科技、仪器仪表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咨询、技术开发、自有

技术转让、技术服务（人体干细胞、基因诊断与治疗技术开发和应用除外）；实验室设备、化工原料及产

品（危险化学品、民用爆炸物品除外）、医药中间体（除药品）、试剂盒（除医疗器械）的批发、进出口，并

提供相关配套服务；试剂盒（除医疗器械）的制造、销售公司自产产品（限分支机构经营）；医疗器械经

营（详见许可证）。 （不涉及国营贸易管理商品，涉及配额、许可证管理商品的，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申

请；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特此公告。

上海睿昂基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0月10日

股票代码：688208� � � � � � � � � � �股票简称：道通科技 公告编号：2025-078

转债代码：118013� � � � � � � � � � �转债简称：道通转债

深圳市道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可转债转股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累计转股情况：截至2025年9月30日，“道通转债”累计共有人民币318,000元已转

换为公司股票，累计转股数量13,674股，占“道通转债” 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

0.0020%。

● 未转股可转债情况：截至2025年9月30日，“道通转债” 尚未转股的可转债金额为

1,279,682,000元，占“道通转债” 发行总量的99.9752%。

● 本季度转股情况：自2025年7月1日至2025年9月30日期间，“道通转债” 共有人民

币3,000元已转换为公司股票，转股数量为133股。

●因2024年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已实施完成， 上述有关转股数量

及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均已进行相应调整。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22〕852号” 文核准，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

债券1,280.00万张，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128,000.00万元，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

券期限六年，自2022年7月8日至2028年7月7日。

经上交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2〕201号” 文同意，公司128,000.00万元可转换公司

债券于2022年7月28日起在上交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道通转债” ，债券代码“118013” 。

根据有关规定和《深圳市道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公司该次发行的“道通转债”自2023年1月16日起可转换为本公司股

份，初始转股价格为34.73元/股。

鉴于公司已完成了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归属期及预留授

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的股份登记手续，自2023年8月16日起本次可转债的转股价格调整为

34.71元/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8月1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披露的《关于“道通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55）。

鉴于公司实施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道通转债” 的转股价格由34.71元/股调整为

34.32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4年5月20日起生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5月

1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实施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

调整“道通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47）。

鉴于公司实施2024年半年度权益分派，“道通转债” 的转股价格由34.32元/股调整为

33.93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4年9月9日起生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9月3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实施2024年半年度权益分派

调整“道通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71）。

鉴于公司实施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道通转债” 的转股价格由33.93元/股调整为

22.55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5年5月14日起生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5月

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实施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

调整“道通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39）。

鉴于公司实施2025年半年度权益分派，“道通转债” 的转股价格由22.55元/股调整为

21.98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5年9月23日起生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9月

1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实施2025年半年度权益分

派调整“道通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70）。

综上，“道通转债” 的最新转股价格为21.98元/股。

二、可转债本次转股情况

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道通转债” 的转股期为2023年1月16日至

2028年7月7日。自2025年7月1日至2025年9月30日期间，“道通转债”共有人民币3,000元

已转换为公司股票， 转股数量为133股， 占 “道通转债” 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

0.0000%。 截至2025年9月30日，“道通转债” 累计共有人民币318,000元已转换为公司股

票，累计转股数量13,674股，占“道通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0.0020%。 截至

2025年9月30日，“道通转债” 尚未转股的可转债金额为1,279,682,000元， 占 “道通转

债” 发行总量的99.9752%。

因2024年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已实施完成， 上述有关转股数量及

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均已进行相应调整。

三、股本变动情况

单位：股

股份类别

变动前

（2025年6月30日）

本次可转债转股 其他原因变动

变动后

（2025年9月30日）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0 0 0 0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670,183,308 133 0 670,183,441

总股本 670,183,308 133 0 670,183,441

四、联系方式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755-81593644

联系邮箱：ir@autel.com

特此公告。

深圳市道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0月10日

证券代码：688096� � � � � � � � �证券简称：京源环保 公告编号：2025-064

转债代码：118016� � � � � � � � �转债简称：京源转债

江苏京源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可转债转股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 转股情况：江苏京源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向不特定对象发行的

可转换公司债券“京源转债” 自2023年2月13日开始转股，截至2025年9月30日，“京源转

债” 共有人民币164,950,000元已转换为公司股票，累计转股数量18,229,867股，占“京

源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16.8802%。

● 未转股可转债情况：截至2025年9月30日，“京源转债” 尚未转股的可转债余额为

人民币167,550,000元，占“京源转债” 发行总量的50.3910%。

● 本季度转股情况：自2025年7月1日至2025年9月30日期间，“京源转债” 共有人民

币32,451,000元已转换为公司股票，转股数量4,696,138股，占“京源转债”转股前公司已

发行股份总额的4.3485%。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2〕508号” 文同意注册，公司于2022年8

月5日向不特定对象发行了332.5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33,250

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期限为自发行之日起六年。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2〕230号文同意，公司发行的33,250万元可

转换公司债券已于2022年8月25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京源转债” ，

债券代码“118016” 。

（二）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情况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江苏京源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

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公司本次发行的“京源转债”自2023年2月13日起可转换为本公司

股份，初始转股价格为13.93元/股。

因公司于2022年9月20日完成了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归属期第一次归

属登记手续，公司以8.6元/股的价格向26名激励对象归属共70.2万股股份，股份来源为定向

增发， 本次股权激励归属登记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10,729.35万股变更为10,799.55万股，

“京源转债” 的转股价格自2022年10月31日起由13.93元/股调整为13.90元/股，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2022年10月29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可转

换公司债券“京源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56）。

因公司实施2022年度权益分派，“京源转债” 的转股价格自2023年6月9日起由13.90

元/股调整为9.82元/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6月2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的《关于实施2022年度权益分派调整“京源转债” 转股价格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3-044）。

因公司于2024年2月7日完成了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二个归属期及

预留授予第一个归属期的归属登记手续， 以6.04元/股的价格向35名激励对象归属共1,

170,400股，公司股本由151,194,000股增加至152,364,400股，“京源转债” 的转股价格

自2024年2月21日起由9.82元/股调整为9.79元/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4年2月20日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京源转债” 转股价格调整暨转股停

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13）。

因公司实施完毕2024年度权益分派方案，自2025年7月15日起“京源转债” 转股价格

调整为6.91元/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7月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披露的《关于实施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调整“京源转债” 转股价格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5-049）。

二、可转债本次转股情况

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京源转债” 的转股期为2023年2月13日至

2028年8月4日。自2025年7月1日至2025年9月30日期间，“京源转债”共有人民币32,451,

000元已转换为公司股票，转股数量4,696,138股，占“京源转债” 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

总额的4.3485%。

截至2025年9月30日，“京源转债” 共有人民币164,950,000元已转换为公司股票，累

计转股数量18,229,867股，占“京源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16.8802%。

截至2025年9月30日，“京源转债” 尚未转股的可转债余额为人民币167,550,000元，

占“京源转债” 发行总量的50.3910%。

三、股本变动情况

单位：股

股份类别

变动前

（2025年6月30日）

本次可转债转股

2024年度资本公积

转增股本

变动后

（2025年9月30日）

有限售条件流

通股

0 0 0 0

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

165,897,886 4,696,138 65,443,580 236,037,604

总股本 165,897,886 4,696,138 65,443,580 236,037,604

四、其他

投资者如需了解“京源转债” 的详细情况，请查阅公司于2022年8月3日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江苏京源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

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联系部门：证券事务部

联系电话：0513-85332929

联系邮箱：suhaijuan@jsjyep.com

特此公告。

江苏京源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0月10日

证券代码：603768� � � � � �证券简称：常青股份 公告编号：2025-062

合肥常青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2025/4/17，由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之一、董事长兼总经理吴应宏先生

提议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2025年4月15日~2026年4月14日

预计回购金额 3000万元~5000万元

回购用途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累计已回购股数 171.25万股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0.7197%

累计已回购金额 2,140.16万元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12.07元/股~12.97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2025年4月9日，公司董事会收到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之一、董事长兼总经理吴应宏先生提交

的《关于提议合肥常青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回购公司股份的函》，提议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

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进行股份回购，本次回购的股份将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者股权激励。 具体详见公司

于2025年4月10日披露的《合肥常青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之一、董事长兼

总经理吴应宏先生提议回购公司股份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5-012）。

2025年4月15日，公司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

购股份预案的议案》，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回购股份方案经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出席的董事会会

议审议通过后即可实施，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本次拟使用不低于人民币3,000万元且不超过人民币5,000万元自有资金及商业银行回购专

项贷款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全部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者股权激励。 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

自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22日披露的《常青股份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

报告书》（公告编号：2025-014）。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

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回购股份期间，上市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

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公司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2025年9月，公司回购股份数量为400,000股。

截至2025年9月30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累积回购公司股份1,712,5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7197%，回购最高成交价格为12.97

元/股，回购最低成交价格为12.07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2,140.16万元（不含交易费用）。上述

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既定的回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

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份事

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合肥常青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0月10日

证券代码：603768� � � � � �证券简称：常青股份 公告编号：2025-061

合肥常青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担保对象及基本情况

担保对象一

被担保人名称 芜湖常瑞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本次担保金额 8,960.00万元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39,019.21万元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担保对象二

被担保人名称 合肥常盛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本次担保金额 1,000.00万元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12,570.00万元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担保对象三

被担保人名称 安庆常庆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本次担保金额 1,000.00万元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27,317.66万元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担保对象四

被担保人名称 合肥常茂钢材加工有限公司

本次担保金额 4,200.00万元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6,240.00万元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 累计担保情况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万元） 0

截至本公告日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

总额（万元）

102,161.68

对外担保总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的比例（%）

42.01

特别风险提示（如有请勾选）

□对外担保总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100%

□担保金额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50%

□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担保金额达到或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资产30%的情况下

√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单位提供担保

其他风险提示（如有） 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的基本情况

为满足子公司业务发展需求，合肥常青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常青股份” ）为资

产负债率低于70%的1家子公司芜湖常瑞汽车部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芜湖常瑞” ）提供8,960.00万

元担保；合肥常青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常青股份” ）为资产负债率高于70%的3家

子公司合肥常盛汽车部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肥常盛” ）提供1,000.00万元担保、合肥常茂钢材加

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肥常茂” ）提供4,200.00万元担保、安庆常庆汽车部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安庆常庆” ）提供1,000.00万元担保。 详情如下：

单位：万元

担保人 被担保人 担保金额 担保到期日 债权人

常青股份 合肥常盛 1,000.00 2026年9月 合肥科技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城北支行

常青股份 芜湖常瑞 1,000.00 2026年3月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芜湖分行

常青股份 芜湖常瑞 1,000.00 2026年9月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芜湖分行

常青股份 芜湖常瑞 100.00 2026年9月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芜湖分行

常青股份 芜湖常瑞 1,000.00 2026年9月 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芜湖延安路支行

常青股份 芜湖常瑞 1,960.00 2026年3月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芜湖分行

常青股份 芜湖常瑞 3,900.00 2030年3月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芜湖分行

常青股份 安庆常庆 1,000.00 2026年9月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蜀山支行

常青股份 合肥常茂 1,000.00 2026年9月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

常青股份 合肥常茂 1,200.00 2026年3月 合肥科技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城北支行

常青股份 合肥常茂 2,000.00 2026年3月 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肥东支行

合计 15,160.00

（二）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于2025年4月24日分别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 并于

2025年5月19日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担保计划的议案》，该担保额度

有效期限自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2025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 本次担保

金额在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授权额度范围内，公司无需另行召开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2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公司指定信息

披露媒体上披露的 《合肥常青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5年度担保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022）。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1.�芜湖常瑞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

(法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被担保人名称 芜湖常瑞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股情

况

(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参股公司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常青股份持股100%

法定代表人 吴应宏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4020006247704XC

成立时间 2013年2月6日

注册地 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红星路30号

注册资本 8,000万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汽车零部件、模具的研发、生产、销售与技术咨询:机械产品加工、制造与销售:房屋

及相关设备租赁:仓储(除危险品)服务:股权投资:光伏发电、电力销售:钢材加工、销

售及技术咨询。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项目

2025年6月30日/2025年1-6

月（未经审计）

2025年 12月 31日 /2025年度

（经审计）

资产总额 102,743.25 106,459.22

负债总额 57,286.99 62,009.19

资产净额 45,456.26 44,450.04

营业收入 36,515.98 102,783.47

净利润 1,006.22 4,640.47

2.合肥常盛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

√法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被担保人名称 合肥常盛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股情

况

√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参股公司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常青股份持股100%

法定代表人 吴应宏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40123MA2MW4J662

成立时间 2016年5月11日

注册地 安徽省合肥市肥西县经济开发区浮莲路312号

注册资本 3,000万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汽车零部件研发: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汽车零配件零售:模具销售;模

具制造: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数据处理服

务;仪器仪表销售;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

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项目

2025年6月30日/2025年1-6

月（未经审计）

2024年12月 31日 /2024年度

（经审计）

资产总额 29,387.03 23,446.33

负债总额 20,684.83 14,426.47

资产净额 8,702.19 9,019.86

营业收入 17,483.43 34,519.50

净利润 -317.66 982.33

3.合肥常茂钢材加工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

√法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被担保人名称 合肥常茂钢材加工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股情

况

√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参股公司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常青股份持股100%

法定代表人 吴应宏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401000652405587

成立时间 2013年04月01日

注册地 合肥市包河区延安路与天津路交口

注册资本 3,000万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

目：汽车零部件研发；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机械零件、零部件销售；通用零部件制

造；金属结构销售；金属结构制造；金属材料销售；高品质特种钢铁材料销售；非居住

房地产租赁；土地使用权租赁；机械设备租赁；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

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

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项目

2025年6月30日/2025年1-6

月（未经审计）

2024年12月 31日 /2024年度

（经审计）

资产总额 55,973.98 61,507.48

负债总额 45,874.18 52,105.55

资产净额 10,099.80 9,401.92

营业收入 46,539.24 113,415.64

净利润 697.88 887.76

4.安庆常庆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

√法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被担保人名称 安庆常庆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股情

况

√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参股公司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常青股份持股100%

法定代表人 吴应宏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40800MA2URQUFX8

成立时间 2020年05月18日

注册地 安徽省安庆市经开区老峰镇新能源汽车配套产业园

注册资本 8,000万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汽车零部件、模具研发、生产、销售与技术咨询；钢材加工、销售及技术咨询；汽车配

件表面加工、集中配送、生产、销售。机械及零部件加工、制造；房屋租赁：机械设备租

赁；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光伏发电；电力销

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项目

2025年6月30日/2025年1-6

月（未经审计）

2024年12月 31日 /2024年度

（经审计）

资产总额 58,629.03 54,267.49

负债总额 50,985.93 45,363.05

资产净额 7,643.10 8,904.44

营业收入 13,588.43 23,510.96

净利润 -1,261.34 -81.14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公司为芜湖常瑞提供的担保

债权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芜湖分行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金额：人民币1,000.00万元

保证期间：三年

2、公司为芜湖常瑞提供的担保

债权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芜湖分行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金额：人民币100.00万元

保证期间：三年

3、公司为芜湖常瑞提供的担保

债权人：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芜湖分行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金额：人民币1,000.00万元

保证期间：三年

4、公司为芜湖常瑞提供的担保

债权人：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芜湖延安路支行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金额：人民币1,000.00万元

保证期间：三年

5、公司为芜湖常瑞提供的担保

债权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芜湖分行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金额：人民币1,960.00万元

保证期间：三年

6、公司为芜湖常瑞提供的担保

债权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芜湖分行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金额：人民币3,900.00万元

保证期间：三年

7、公司为合肥常盛提供的担保

债权人：合肥科技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城北支行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金额：人民币1,000万元

保证期间：三年

8、公司为安庆常庆提供的担保

债权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蜀山支行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金额：人民币1,000万元

保证期间：三年

9、公司为合肥常茂提供的担保

债权人：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金额：人民币1,000万元

保证期间：三年

10、公司为合肥常茂提供的担保

债权人：合肥科技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城北支行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金额：人民币1,200万元

保证期间：三年

11、公司为合肥常茂提供的担保

债权人：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肥东支行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金额：人民币2,000万元

保证期间：三年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担保事项是为了满足公司全资子公司经营发展的需要，有利于提高公司整体融资效率，符合公

司整体利益。 上述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对其具有充分的控制力，能对其经营进行有效监控与管理，整

体风险可控。

五、董事会意见

本次担保涉及金额及合同签署时间均在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及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批准范围内，无需再次履行审议程序。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公司对外担保均为公司对全资子公司进行的担保。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子公司累计对外提供

的担保总额为102,161.68万元，占公司经审计的2024年度净资产比例为42.01%，公司不存在为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况，亦不存在逾期担保的情况。

特此公告。

合肥常青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0月10日

关于福建星网锐捷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闽理非诉字〔2025〕第217号

致：福建星网锐捷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 ）接受福建星网锐捷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 ）之委托，指派王新颖、蒋慧律师（以下简称“本所律师” ）出席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以下简称“本次会议” ），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会网络投票

实施细则》（以下简称《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福建星网锐捷通讯

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之规定出具法律意见。

对于本法律意见书，本所特作如下声明：

1．本所及经办律师依据《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和《律师事务所证券

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规定及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

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书所认定的事实真

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相

应法律责任。

2．公司应当对其向本所律师提供的本次会议资料以及其他相关资料（包括但不限于公司第七届董

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及公告、《关于召开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次会议股权登记日

的公司股东名册和《公司章程》等）的真实性、完整性和有效性负责。

3．对于出席现场会议的公司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在办理出席会议登记手续时向公司出示的身份

证件、营业执照、授权委托书等资料，其真实性、有效性应当由出席股东（或股东代理人）自行负责，本所

律师的责任是核对股东姓名（或名称）及其持股数额与公司股东名册中登记的股东姓名（或名称）及其

持股数额是否一致。

4．公司股东（或股东代理人）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互联网投票系统参加网络投票的操

作行为均视为股东自己的行为，股东应当对此承担一切法律后果。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互联

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股东资格，由网络投票系统提供机构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验证其身份。

5．按照《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的要求，本所律师在本法律意见书中仅对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

序、本次会议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发表法律意见。 本所律师

并不对本次会议审议的各项议案内容及其所涉及事实或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合法性发表意见。

6．本所律师同意公司董事会将本法律意见书与本次会议的决议一并公告。

基于上述声明，根据《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第六条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

范和勤勉尽责精神，本所律师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2025年9月22日作出了关于召开本次会议的决议，公司董事会于

2025年9月23日分别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和

巨潮资讯网站上刊登了《关于召开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2025年9月27日，公司董事会

分别在上述报刊和网站上刊登了《关于召开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的现场会议于2025年10月9日下

午在福建省福州市高新区新港大道33号星网锐捷科技园三期A栋一楼会议室召开， 由公司董事长阮加

勇先生主持。 公司股东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10月9日9:15一9:

25、9:30一11:30和13:00一15:00；公司股东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

为：2025年10月9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网络投票实施

细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本次会议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一)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

(二)关于出席本次会议人员的资格

1．出席本次会议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下同）共348人，代表股份269,

374,81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582,864,249股）的比例为46.2157%。 其中：(1)出席现场会议的

股东共4人，代表股份154,927,95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26.5805%；(2)根据深圳证券信

息有限公司在本次会议网络投票结束后提供给公司的网络投票统计结果，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共344

人，代表股份114,446,86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19.6353%。 以上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

行投票的股东资格，由网络投票系统提供机构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验证其身份。

2．公司董事、监事和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等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

本所律师认为，上述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

三、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

案》，表决结果为：同意267,781,71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086%；反对1,

416,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259%；弃权176,5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55%。

本所律师认为，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网络投票实施细则》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四、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网络

投票实施细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均具有合法资格，本次会议的表

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经本所盖章及本所负责人、经办律师签字后生效。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叁份，副本若干

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特此致书！

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经办律师：

中国·福州王新颖

经办律师：

蒋 慧

律师事务所负责人：

林涵

二○二五年十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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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星网锐捷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3.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0月9日下午 2: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10月9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2025年10月9日9:15-9:25,9:30-11:30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

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0月9日上午9:15至下午3:00。

（二）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三）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四）会议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348人， 代表股份269,374,811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6.2157％。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4人， 代表股份154,927,95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6.5805％。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44人， 代表股份114,446,861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6353％。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347人， 代表股份114,822,861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6998％。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3人， 代表股份376,00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45％。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344人， 代表股份114,446,861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6353％。

6．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王新颖律师，蒋慧律师列

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7．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阮加勇先生。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

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会议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通过以下议案：

（一）审议《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67,781,71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086％；反对1,416,6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259％；弃权176,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5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13,229,7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126％；反对1,416,

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337％；弃权176,5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37％。

表决结果：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王新颖律师，蒋慧律师列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见

证律师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网络投票实施细则》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均具有合法资格，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

结果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福建星网锐捷通讯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关于福建星网锐捷通讯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福建星网锐捷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0月9日


